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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深圳毕路德建筑

顾问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毕路德”）为了加强在城市更新改造业务领域的布局，

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300 万元，与深圳市宙斯盛世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在深

圳共同投资设立毕路德城市发展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登记机关核定为准，以下

简称“合资公司”），主要从事：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，城市更新策略研究，城市

产业升级模式策划，生态环境修复研究等。 

本次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经2018年3月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

会议审议通过。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深圳市宙斯盛世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MA5D9BKY28 

公司住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（入驻深圳市

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） 

公司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 

关联关系：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

 

三、拟投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毕路德城市发展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工商核定为准） 
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 

注册资本：人民 500 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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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资情况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 

1 深圳毕路德建筑顾问有限公司 300 60% 

2 深圳市宙斯盛世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200 40% 

 合  计 500 100% 

经营范围：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，城市更新策略研究，城市产业升级模式策划，

生态环境修复研究；城市规划设计、建筑设计，景观规划与设计；室内设计、艺

术品设计、平面设计、经济贸易咨询服务，技术推广服务，建筑装饰材料新技术

开发，艺术装饰品、家具、电气产品、家居用品、服饰的新技术研发、销售。（具

体以工商核定为准）。 

 

四、协议主要内容 

甲方：深圳毕路德建筑顾问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毕路德”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668519558G 

法定代表人：刘晓雯 

 

乙方：深圳市宙斯盛世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宙斯盛世”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MA5D9BKY28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深圳市融智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执行事务合伙人授权代表：王亚冠 

 

1. 合资公司名称：暂定为 “毕路德城市发展有限公司”（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

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合资公司”）。 

2. 合资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。 

3. 合资公司初始注册资本：人民币伍佰万元整（¥5,000,000.00）。 

4. 合资公司注册地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。 

5. 合资公司的经营范围为：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，城市更新策略研究，城市产

业升级模式策划，生态环境修复研究；城市规划设计、建筑设计，景观规划

与设计；室内设计、艺术品设计、平面设计、经济贸易咨询服务，技术推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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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，建筑装饰材料新技术开发，艺术装饰品、家具、电气产品、家居用品、

服饰的新技术研发、销售。（具体以工商核定为准）。 

6. 合资公司的经营期限为：永续经营（具体以工商核定为准）。 

7. 甲方出资额、出资方式和股权比例为：甲方以叁佰万元人民币（¥3,000,000.00）

认缴合资公司 300 万元的注册资本，甲方于合资公司成立时持有合资公司

60%的股权。 

8. 乙方出资额、出资方式和股权比例为：乙方以贰佰万元人民币（¥2,000,000.00）

认缴合资公司 200 万元的注册资本，乙方于合资公司成立时持有合资公司

40%的股权。 

9. 全体股东一致约定，股东认缴出资额由股东于公司注册登记后分次缴纳出资

额，第一次出资 250 万元应于执照下发之日起由全体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一年

内缴足，剩余部分由全体股东按持股比例十年内缴足。 

10. 合资公司不设董事会，设执行董事一名。执行董事由甲方委派，并经股东会

选举产生，执行董事任期 3 年。执行董事任期届满，可以连选连任。在任期

届满前，股东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。 

11. 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，设监事 1 名。监事由甲方委派。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不得兼任监事。监事的任期每届为三年。监事任期届满，连选可以连任。监

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的，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，原监事仍应当依照法

律、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履行监事职务。 

12. 合资公司经理由甲方聘任或解聘，任期 3 年。经理对执行董事负责。 

13. 合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，由股东会选举产生。 

14. 合资公司设财务负责人 1 名。财务负责人由甲方推荐，董事会聘任。 

15. 违约责任：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或拒不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陈述、保证、

承诺和义务，即构成违约。任何一方因违约而造成其他方遭受任何直接损失

的，应予以相应赔偿。 

16. 协议的生效、变更和终止：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

公章之日起生效。本协议的变更或终止，须经本协议双方一致同意，并签署书面协

议后方可生效。关于本协议变更的书面协议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

律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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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投资目的：加强公司在城市更新改造业务领域的布局，进一步巩固并强化自

身的市场地位、品牌价值，创造协同价值、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。 

对公司的影响：本次通过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，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业务布

局，拓展设计服务网络，将有助于公司实现战略发展目标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》 

2、《毕路德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合资协议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3月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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